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ҹ摘要Һ 

晚近民事訴訟法及家事事件法Ϸ別經重大修正及重新制定，對民事及家

事程序為重大變革Ȅ審判實務是否ϐ貫徹其等修法及立法意旨，以ีථ諸新

程序制度之機能，殊堪檢討Ȅ本文於民事訴訟方面，探討公正程序請求權及

程序選擇權等程序基本權如何予以落實ȃ集中審理制度如何予以踐行；於家

事事件程序方面，則探討為統合處理家事紛爭，如何擴大家事事件與民事事

件之合併範圍ȃ為滿足身Ϸ事件類型之特性需求，如何調整其所適用之審理

原則ȃ為迅速ȃ妥適保護弱勢者之權益，如何採行非訟化審理以及為因應家

事非訟事件本案ຘ定前之緊急狀況，如何定暫時處ϷȄҥ 2013年最高法院

有關ຘ判之檢討可知，審判實務確ϐ相當程度貫徹民事訴訟制度之改革理

念，並落實家事事件法之立法意旨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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